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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得利信譽通

PTN電子通訊—為您提供所需資讯（2011 年 5月第 37 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最新稅務通訊
針對 698 號文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的

解釋文件

2011年 3月 28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頒布了 [2011] 第 24號公告（“第 24號公
告”），其中針對國稅函 [2009] 698號文件（“698號文”）中的部分內容以及非居
民企業等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明確和解釋。

第 24號公告自 2011年 4月 1日起施行，施行前發生但未作稅務處理的事項，依
據本公告執行。

本期資訊主要分析第 24號公告中關于對 698號文部分內容的解釋要點。

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對價的交易

第 24 號公告第六條第一款（“第一款”）明確規定：“非居民企業直接轉讓中國境內
居民企業股權，如果股權轉讓合同或協議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的，應于合同或協
議生效且完成股權變更手續時，確認收入實現。”

盡管第一款明確了非居民企業在以分期付款方式下直接轉讓股權的收入時點，但仍
存在以下疑點：

 第 24號公告沒有明確指出該非居民企業是否應按照 698號文第二條的規定
在股權轉讓之日起 7 日內，到被轉讓股權的中國居民企業所在地主管稅務
機關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以及

 第 24 號公告也沒有提及股權轉讓價格可能會因為股權轉讓協議生效和股權
變更手續完成后發生的事件而進行調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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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中國居民企業的上市股票

698 號文第一條排除了在公開的證券市場上買入并賣出中國居民企業股票的所得屬
于 698號文所稱的股權轉讓所得。

第 24號公告第六條第二款（“第二款”）進一步明確了 698號文第一條中的“在公開
的證券市場上買入并賣出中國居民企業的股票”是指股票買入和賣出的對象、數量
和價格不是由買賣雙方事先約定而是按照公開證券市場通常交易規則確定的行為。

但是，第二款沒有對其他形式的交易（如場外交易或私募交易）是否屬于 698 號
文的范疇作出進一步明確。

“實際控制方”、“實際稅負”和“不征所得稅”的定義

698 號文第五條強調了通過出售中間控股公司以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的境外
投資方（“實際控制方”）需履行特定的報告義務，如果：

 被轉讓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國（地區）“實際稅負”低于 12.5%，或者
 被轉讓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國（地區）對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稅”

第 24 號公告第六條第三款（“第三款”）進一步明確了第五條中的上述內容，即“實
際控制方”是指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的所有投資者，無論該投資者是否擁有
居民企業的多數所有權或對居民企業具有實際控制。

第三款進一步明確了“實際稅負”是指股權轉讓所得的實際稅負。因此，似乎可以得
出這樣的結論，即只要間接控股公司所在地的股權轉讓所得適用稅率不低于
12.5%，該居民企業可以不按照 698號文的要求履行報告義務。

針對“不征所得稅”的定義，第三款明確了 698 號文第五條所指的“不征所得稅”僅僅
適用于間接控股公司所在地對股權轉讓行為不征企業所得稅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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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及兩個以上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同一中國居民企業的交易

第 24 號公告第六條第四款進一步確定了在兩個及兩個以上境外投資方同時間接轉
讓中國居民企業股份的，可由其中一方按照 698 號文的要求向主管稅務機關提供
資料。該規定使得非居民投資者從集團角度減輕了合規負擔。

非居民企業同時間接轉讓兩個及兩個以上中國居民企業的交易

第 24 號公告第六條第五款進一步確定了境外投資方同時間接轉讓兩個及兩個以上
且不在同一省（市）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的，可以選擇向其中一個主管稅務機關提供
資料，以達到 698號文的合規要求。

總之，第 24號公告對通過離岸控股公司持有中國投資的非居民企業履行 698號文
的納稅義務做出了進一步解釋。該公告也有效地達到了降低該類非居民企業的合
規負擔，并對相關稅收征管程序做出了重要確定。


